 
四川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入场考生安全检查工作规范
（试行）
  
[bookmark: _GoBack]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防范和打击非法利用无线电设备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等行为的有关精神，按照四川省招考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关于在我省国家教育考试中对入场考生进行安全检查的通知》要求，我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使用金属探测器对入场考生进行安全检查。为确保安全检查工作平稳、顺利进行，特制订如下工作规范：
一、工作准备
1. 每个考场配备一把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2. 每个考点根据考场数安排工作人员负责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的管理、调试工作。
3. 考试前一天，进行监考员培训时，要对监考员进行安全检查工作培训。要求监考员认真履行安检职责，严肃安检纪律，使安全检查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通过培训使监考员熟练掌握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的使用方法和安检工作规范，并进行模拟演练。
4. 为了顺利实施安全检查工作，考前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对考生进行考前教育和宣传，要专门向考生宣传安全检查的重要意义，宣布安全检查的有关规定和作法，要求考生按照《考场规则》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四川省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入场安全检查通告》（附件19）的要求携带考试用品和穿戴衣物。特别提醒考生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枪支、无线电收发装置及其他考试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同时，告知考生要自觉遵守安检秩序，入场时要排队有秩序地接受安检，切忌拥挤、推搡。
5. 考点要提醒监考员乙考试期间尽量不穿、戴有金属的衣物和饰品。
6. 安检工作尽量安排女性监考员实施。
二、工作流程
1. 考前40分钟（第一堂课考前45分钟），监考员乙在考点办公室领取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并在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确认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功能正常。  
2. 考前30分钟（第一堂课考前35分钟），考生持准考证和居民居民身份证在考场前门入口处有秩序地接受监考员乙的安全检查。安检前，要求考生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存放到小件物品置入处。安检时，监考员甲负责保管试卷，并提醒已安检的考生对号入座。场外流动监考员要做好临检考生的秩序维护工作，确保安全、有序，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3. 监考员乙对考生的安全检查顺序应由正面至背面，从上至下。具体操作方法是：手持探测器首先从左肩经腹部扫描右肩，做到U型检测；接着从左脚经腹部扫描到右脚，做到Π型检测；后背的检查重复正面的动作；最后考生双臂平展，再对考生双侧扫描一遍。要注意检查有可能放置通讯工具的部位：腋下、手腕处、腰部、皮带扣内侧、衣袋、脚部、鞋袜等，对考生所带的考试用具也要进行检查。
4. 考生经安检合格后，即进入考场对号入座。
5. 在检查过程中，如安检设备报警，监考员须询问考生并要求考生解释、出示相关金属物品，一般禁带物品须存放在小件物品存放处。考生出示物品后，监考员须对报警部位再次进行检查，确定无禁带物品后，方可让考生进入考场。
6. 监考员在检查中如发现考生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枪支、无线电收发装置（含手表、手镯、项链等佩饰类形式以及橡皮擦、钱包等形式的装置和配件）等考场违禁物品时，应立即交由流动监考员统一送考点办公室。
7. 考试结束，监考员甲乙共同护送答卷到考点办公室并交接完毕后，监考员乙同时交回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三、注意事项 
1. 考试开始前的安检应采用“声音报警”模式，考试开始后的安检应采用“振动报警”模式。
2. 告知考生要积极配合安全检查工作。在安检过程中如遇考生拒不配合检查，监考员有权阻止其进入考场，并告知考生责任自负。
3. 安检时要尽量避免手持式金属探测器接触考生身体。同时，要尽量离开门锁等金属物品，以免影响检查效果。
4. 已经通过安检的考生因特殊原因离开考场后返回的，须再次进行安检。
5. 使用轮椅、拐杖或缠有绑带、打有夹板的考生，其轮椅、拐杖、绑带、夹板等医疗器械均应接受安检。
6. 因身体原因，不能进行安全检查的考生（如装有心脏起搏器等），须有三甲医院出具的证明。
7. 在安检过程中，监考员要处理好各种细节，注重工作方式方法，做到有礼有节，体现人性化管理。
四、应急准备
1. 每个考点根据考场数配备适量的备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2. 如安检过程中出现设备失灵等异常现象，监考员乙立即通知场外流动监考员，由场外流动监考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考点办公室调换到位，以保证考试不受影响。
3. 如遇到其他特殊情况，应立即通过场外监考员向主考报告，确保考试顺利实施。


